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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服务需求方）
姓名：                                
证件类别：
证件号码：
住所地址：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乙方（服务提供方）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证件类别（有效外国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
证件号码：                                   
住所地址：　　　　　　　　　　   
来源国：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甲乙双方经一致同意订立本服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并承诺认真遵循善意原则履行本协议。

第一条
（协议之生效）
本协议自乙方获发有效S2字签证之日起生效，且双方自愿建立家政服务关系。
甲乙双方约定本协议终止日期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劳动合同终止日期一致，至______年_____月____日。

第二条
（服务内容及地点）
乙方为甲方提供家政服务。
乙方被安排提供服务的地点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祥顺路388号澳门新街坊第   栋   层   室。
澳门居民及其家庭成员因出差、旅游等事由临时离开固定住所，外籍家政服务人员确有必要的，可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之前提下随同前往内地其他地区提供家政服务。

第三条
（报酬）
乙方有权因提供服务而获取报酬，金额以甲乙双方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为准。
甲方须透过以乙方名义开立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银行账户支付报酬，并须向乙方给予一份支付报酬的单据。

第四条
（住宿）
甲方在服务地点为乙方提供具适当卫生及居住条件的住宿。

第五条
（不受服务时间限制）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服务时间按以下第   种方式处理：
1.乙方无须受服务时间的限制；但乙方仍有权享有休息时间、每周休息日、节假日、年假及其他保障的权利。
2.乙方须受服务时间的限制，尤其是本协议第六条规定的每日服务时间。

第六条
（正常服务时间）
如属本协议第五条乙方须受服务时间限制的情况，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每日的服务时间按以下第    种方式处理：
1.乙方每日的正常服务时间为　　　 小时，每周　　　 小时；服务时间由甲方确定。
2.由       时       分至       时       分。

第七条
（试用期）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试用期按以下第    种方式处理︰
1.自本协议生效日起计首三十日为试用期。
2.自本协议生效日起计首　　　日为试用期（上限为30日）。
3.免除试用期。
如选择明确试用期，则甲乙任一方在试用期内均可无须提出理由而终止本协议，并无权收取终止协议的任何赔偿，且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预先通知期按如下第   种方式处理：
1.双方无须遵守任何通知期。
2.属甲方提出解除本协议，则须提前   日通知乙方（上限为15日），属乙方提出解除本协议，则须提前   日通知甲方（上限为7日）。

第八条
（每周休息日）
乙方享有每周一日的休息日。乙方有权选择下列休息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如果由于服务需要，休息日无法提前至少三日安排，则双方同意在后续安排休息日，但须确保乙方每四周享有四日周假。

第九条
（节假日）
乙方有权享有十日节假日被豁免提供家政服务，且不丧失报酬。本协议所指节假日包括：
元旦（1月1日）
农历春节（初一至初三）
清明节（农历清明节当日）
劳动节（5月1日）
中秋节（农历中秋节翌日）
国庆节（10月1日）
重阳节（重阳节当日）
澳门回归纪念日（12月20日）
或其他双方商定的日期，具体为   月   日
如乙方因甲方需要，在上述节假日提供家政服务，则有权在提供家政服务后的三个月内，享受由甲方指定的一日补偿休假，该休假可与甲方协商以一日报酬作为补偿代替，并同时有权收取额外的一日报酬或者在三个月内享受一日补偿休假。
如乙方因自身原因仅完成部分家政服务时间，不论该情况属合理或不合理缺勤，相应的补偿休假或报酬根据其已提供家政服务的时数按比例计算。

第十条
（每周休息日与节假日重叠）
如乙方享受每周休息日与节假日出现重叠，则重叠的假日按节假日处理，甲方须在紧接的三十日内安排乙方享受重叠的有薪每周休息日。

第十一条
（年假）
乙方拥有每年至少六日的有薪年假，若甲乙双方的家政服务关系在一年以下三个月以上，则乙方服务每满一个月于次年可享有按上述日数比例计算的年假，余下时间满十五日亦可享有按上述日数比例计算的年假。

第十二条
（产假）
乙方在分娩时可享受不少于七十日产假，其中六十三日必须在分娩后立即享受，其余日数可由乙方决定全部或部分在分娩前或分娩后享受；如乙方拟在分娩前享受部分产假，须至少提前五日，将该意愿通知甲方。
在乙方分娩之日，其与甲方建立的家政服务关系超过一年时，乙方才有权收取产假期间的报酬。
如乙方在享受产假期间，其与甲方建立的家政服务关系才满一年，则乙方有权收取在家政服务关系满一年后仍享受的产假期间的报酬。

第十三条
（陪产假）
如乙方是父亲，则乙方有权享受五日的陪产假。该陪产假可连续或间断地于婴儿母亲怀孕超过三个月至婴儿出生后三十日内享受。如乙方拟在婴儿母亲怀孕超过三个月，至婴儿出生前的期间内享受部分陪产假，则至少须提前五日通知甲方，或如属不可预见的情况，则须尽早通知甲方。
在乙方成为父亲之日，其与甲方建立的家政服务关系超过一年时，乙方才有权收取陪产假期间的报酬。
如乙方在享受陪产假期间，其与甲方建立的家政服务关系才满一年，则乙方有权收取在家政服务关系满一年后仍享受的陪产假期间的报酬。

第十四条
（因病或意外受伤的缺勤）
完成试用期后，乙方于每一日历年内因病或意外受伤缺勤而有权收取报酬的日数为六日。

第十五条
（不以合理理由解除协议的预先通知期）
甲乙任一方均可不以合理理由主动提出解除本合同，但提出解除的一方须遵守以下规定：
乙方如欲解除本协议，应提前        日通知甲方。
甲方如欲解除本协议，应提前        日通知乙方。

第十六条
（不以合理理由解除协议的赔偿）
如果甲方在协议期限届满前不以合理理由主动解除本协议，则须向乙方支付一项赔偿，该赔偿按解除日至协议到期日之间的时间计算，每满一个月或不足一个月须支付相当于三日的报酬。

第十七条
（返回来源国）
无论以任何原因终止家政服务关系时，甲方需支付乙方返回来源国的交通费用。
 
第十八条
（保险）
甲方须为乙方购买澳门居民随带外籍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以确保乙方在服务期间遭受意外伤害时，依法获得相应的赔偿。有关费率及保障范围应符合澳门第40/95/M号法令有关规定。

第十九条
（其他补充）
（在此处可以添加任何其他补充条款，如双方额外的协议或特殊规定）

第二十条
（法律的适用）
除本协议有特别约定的，所有条款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

第二十一条
（争议解决）
签订《外籍家政服务协议》的澳门居民与外籍家政服务人员应按协议内容行使权利及义务。在境内发生争议的，属民事纠纷，不属于境内劳动关系争议范畴。
如因执行本协议而引起争议，双方应尽量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提交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进行调解，若调解不成，可向横琴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

第二十二条
（协议的变更）
在不改变乙方为甲方提供家政服务关系的前提下，本协议的变更或修改须经双方签署书面协议，并于签署后15日内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备案后生效。

第二十三条
（协议的终止）
本协议可因下列情况之一而终止：
1.协议期限届满；
2.双方一致同意终止；
3.甲方或乙方提前通知对方并提供合理理由；
4.澳门特别行政区雇员身份的逗留许可被废止或失效的情况。
协议终止后，双方应依法处理终止事宜，包括支付相应的赔偿（如适用）。
甲方与乙方服务协议期满、终止协议，或出现乙方无法联络等情况，甲方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澳门劳工事务局、澳门治安警察局报告。

本协议一式叁份，经甲乙双方签署作实后，各执一份为据，另一份提交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备案。

甲方︰ 　　　           　   乙方︰　　　　　　　　　    　　　　　　　　　　　　　　    
（签署）　　　　　　　　 　 （签署）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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